
华泰财险附加估价限额条款（2025版 CB-T） 

 

如果单次丢失、损毁或损坏所涉物品的累计理赔金额不超过美元 50,000 元，则无需对

未受损财产专门进行盘点或估价。如果单项物品包括两幢或以上建筑物，则本条款适用于

该等建筑物和/或建筑物内所涉物品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 

 

 


